
 

 

3 刑事诉讼理论的基本范畴--3.3 刑事诉讼状态与刑事诉讼法律关系--3.3.2 中国法有

关理论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对于刑事诉讼法律性质的理论分析，几乎都持“法律关系说”[1]，并且按照法理学

关于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三方面进行相应的解说，而对于所谓“法律状态说”尚未进行研究。 

一般认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指刑事诉讼法规定和调整的、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司法机关及诉讼参与

人之间在诉讼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在诉讼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

体系的核心成份；公、检、法三机关与诉讼参与人之间在诉讼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体系

的主要内容；诉讼参与人之间在诉讼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是诉讼法律关系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公、检、法三机关虽然都是代表国家进行刑事诉讼的，但它们在诉讼中的职能和权限各不相同，它们

之间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是通过法律规定三机关间的权利义务来确定的。因此，它们

之间的关系具有诉讼法律关系的性质。公、检、法机关同诉讼参与人之间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则是

刑事诉讼法调整的主要对象，表现在：任何诉讼参与人进入诉讼，必须以公、检、法机关依法进行的诉讼

行为为条件；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为受公、检、法机关诉讼行为的制约和指导；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行

使受公、检、法机关的保护，其诉讼义务的履行受公、检、法机关的监督；公、检、法机关的诉讼行为在

法律上对国家负责，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为在法律上对公、检、法机关负责。  

所有参加刑事诉讼活动的国家机关和诉讼参与人都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但刑事诉讼法律关系

并不是在任何主体之间任意形成的。这种关系一般来说只能在司法机关之间或者在司法机关与诉讼参与人

之间形成，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在当事人同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形成。例如被告人委托辩护人为其辩护而

产生辩护人与被告人在诉讼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而产生代理人与自诉人在诉讼上的

权利义务关系，等等。总之，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主体一方必须是司法机关或者当事人。 

可见，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关于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认识与传统大陆法理论有显著区别，其突出表现

是把公安机关与检察院的关系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与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甚至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

与人的某些关系也看成是一种诉讼法律关系，其逻辑前提显然是基于对刑事诉讼的“广义的理解”。另外，

中国“诉讼法律关系说”的着重点在于分析参与刑事诉讼的专门机关与诉讼参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对刑事

诉讼的发展性质进行总体上的分析和把握，特别是对诉讼对象在诉讼中的动态变化（即所谓诉讼客体问题），

未能做出合理的解释，意见也不够统一；对于引起诉讼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诉讼行为尚未进行

系统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注释：   

 [1] 参见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第 12 页；樊崇义主编：

《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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